
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交通船客艙電視廣告託播收費價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111年 6月 1日起實施 

項目
船舶名稱

備註
南海之星 南海之星2號

託播一個月

月租金
1,200元

(1,200元×1月)
1,200元

(1,200元×1月)

連續託播三

個月(含)以

上月租金

1,080元
(1,200元×1月×0.90)

1,080元
(1,200元×1月×0.90)

連續託播六

個月(含)以

上月租金

960元
(1,200元×1月×0.80)

960元
(1,200元×1月×0.80)

連續託播一

年(含)以上

月租金

720元
(1,200元×1月×0.60)

720元
(1,200元×1月×0.60)

一、交通船客艙電視廣告託播之文字、圖畫不得有下列情事，且必須經本
處審核通過：

   （一）依法令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。
   （二）妨害善良風俗者。
   （三）歪曲事實或虛偽宣傳者。    
   （四）與競選有關之宣傳廣告。
二、廣告60秒為一單位，以月為一檔期（託播日起至次月同日之前一日止;

如111年 5月 16日至6月15日），收費以一檔期為單位，每檔期一則
(單位)廣告收取費用新臺幣1,200元整。

三、本廣告託播可採預訂廣告託播期間，但是必須預繳所需費用，若取消
預訂者，無息退還所繳費用九成(原始發票收執聯須繳回)。

四、承辦人：陳小姐  聯絡電話：9213822#104
    信箱fw50900@phpto.penghu.gov.tw


